
1 

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 4月 19日召

开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

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及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拟对《公司章程》

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。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，拟变更注册地址。董事会根据《2017

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的有关规定，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

限制性股票共 60.00万股。根据 2019年 4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

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〔2019〕10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公

司的实际情况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。 

《公司章程》本次涉及修订条款对照表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五条  公司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

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煤南路14号创业大

厦B座16层。 

第五条  公司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

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

12层。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,976,652,992元。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3,976,052,992元。 

第 十 九 条 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3,976,652,992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第 十 九 条 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3,976,052,992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第九十六条 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

或更换，任期三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可

连选连任。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，股东

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。 

第九十六条 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

或者更换，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

会解除其职务。董事任期3年，任期届满

可连选连任。 

第一百零七条 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

权： 

（一）召集股东大会，并向股东大

第一百零七条 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

权： 

（一）召集股东大会，并向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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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报告工作； 

…… 

会报告工作； 

…… 

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，并根

据需要设立战略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相关专门委员会。

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，依照本章程

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，提案应当提交

董事会审议决定。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

由董事组成，其中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

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

多数并担任召集人，审计委员会的召集

人为会计专业人士。董事会负责制定专

门委员会工作规程，规范专门委员会的

运作。 

第一百二十六条  在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

他职务的人员，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

理人员。 

第一百二十六条  在公司控股股东

单位担任除董事、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

务的人员，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

员。 

除上述条款变更外，《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本公司章程修正案尚需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 

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